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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振业A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庆伟 杜汛

电话 （0755）25863893 （0755）25863061

传真 （0755）25863012 （0755）25863012

电子信箱 szzygp@126.com szzygp@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8,689,205.80 2,022,614,399.84 -5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085,228.83 258,082,864.50 -6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0,777,670.74 260,006,254.31 -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6,422,238.47 -630,613,944.41 27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6 0.1912 -6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6 0.1912 -6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6.05% -3.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123,005,009.21 12,703,504,209.26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31,864,227.38 4,393,080,213.27 -1.3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351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21.93% 296,031,373 0 0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7% 162,966,811 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1% 47,368,2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8% 14,598,4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2% 11,027,082 0 0

陈丽芬 境内自然人 0.74% 9,990,000 0 0

聂智 境内自然人 0.53% 7,093,776 0 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0.52% 7,041,70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4,442,654 0 0

吴树琼 境内自然人 0.31% 4,200,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未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陈丽芬通过长江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9,990,000股；公司自然人股东聂智通过华泰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7,093,776股；公司自然人股东江安东通过民生证券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7,041,700股；公司自然人股东吴树琼通过华

安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4,200,000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作进展顺利，上半年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4.14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24.67亿

元，结转销售面积7.21万平方米，结转销售收入8.22亿元，回笼资金21.12亿元（以上数据均不含与地铁合作的锦荟PARK项

目）。

注：1、2016年3月8日，下属子公司深圳市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以竞拍方式竞得深圳市深汕合作区项目，成交总价

为人民币10,844万元，项目占地8.67万平方米。

2、本公司与深圳市地铁集团合作开发的横岗车辆段综合物业（项目推广名：锦荟 Park）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

约片区。根据约定，项目用地登记在深圳地铁名下，以深圳地铁的名义申请项目立项、报批报建、开发建设、物业租售等手续，

本公司主要负责建设管理。双方采取以下投资模式：本公司向深圳地铁支付86,636.84万元，获得住宅、商务公寓和配套物业

70%的投资、开发、收益权，而商业物业及车位由深圳地铁负责全部投资，产权归深圳地铁所有（详情参见公司于2013年11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告）。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已支付合同价款86,636.84万元，项目启动资金5,000万元，合计91,636.84万元。报告期内，该项目

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49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11.93亿元，由于该项目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不计入半年度销售数据，待项

目结算后计入投资收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3月22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2,000万元，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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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半年度报告和摘要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和《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报告中的2016年6月末股东总数填写有

误。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2016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更正前：

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304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更正后：

二、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351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更正前：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304户

更正后：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351户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告详见同日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报告（更新后）》、《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139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8月15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于2016年8月30日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至2016年8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下午15:00至2016年8月30日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股权登记日：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6年8月23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均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监

事会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文件已刊登于2016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登记：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或传真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

2、登记时间：2016年8月26日（上午9:00-12:00、下午 13:30-17:00）；

3、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公司证券部。

4、邮政编码：330096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飞、胡仁会；

电话：0791-86397153；

传真：0791-88338132；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公司证券部；

2、会议费用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57。

2、投票简称：“正邦投票” 。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如下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100.00

议案一 《关于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00

议案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

议案三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3.00

（2）对于以上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8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8月30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或本单位）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议案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亚达A、飞亚达B 股票代码 000026、2000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万军 张勇

电话 0755－86013198 0755－86013669

传真 0755－83348369 0755－83348369

电子信箱 investor@fiyta.com.cn investor@fiyt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9,527,783.18 1,683,793,247.59 -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513,019.44 73,109,419.73 -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9,792,409.84 71,958,085.27 -1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609,732.54 172,253,778.56 2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9 0.1861 -2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9 0.1861 -2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4.36% -1.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012,803,246.93 4,246,670,045.02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5,432,058.26 2,299,215,650.21 1.1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90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航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15% 162,977,327 0

金鹰基金－民

生银行－金鹰

温氏筠业灵活

配置3号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8% 9,131,232 4,674,329

泰达宏利基

金－民生银

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35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9,093,259 9,093,259

申万菱信资

产－招商银

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瑞华

定增对冲基金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 8,429,118 8,429,118

西藏自治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4,976,551 4,976,551

泰达宏利基

金－工商银

行－泰达宏利

国贸东方定增

宝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4,546,630 4,546,63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0% 3,500,000 0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2,773,800 0

戴文 境内自然人 0.46% 2,009,321 0

安信国际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6%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351号资产管理计划及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宏利国贸东方定增宝1号资产管理计划均属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旗下，二者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13,639,889�股均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及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均属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旗下，二者所持公司股份总数6,273,800股均为普通人民币流通

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环境和零售消费行业仍面临了较大的增长压力，国内手表零售市场消费情况依然不乐观。在此背景

下，公司继续以创新进取、励精图治、直面挑战的姿态面对环境和经营的压力，持续坚守企业理念和品牌发展战略，以“深耕、

融合、创新、增效”的年度战略主题，做精“中国市场” ，盯住“中国人市场” ，以顾客需求为原点，认真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精

准识别客户需求，进一步打造优异的自有品牌族群和高效的名表零售综合服务商，着力开展品牌建设、顾客研究、商业模式

创新和新业务探索等工作，在低迷的经营环境下，努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9,527,783.18元，

同比下降12.13%，实现净利润60,513,019.44元，同比下降17.23%，公司二季度实现净利润对比一季度环比增长22.06%。

报告期内，亨吉利名表业务以客户为中心深入开展系列运营工作，努力提升单店产出，不断优化库存和店铺结构，盘活

低效资产，大力发展维修业务，继续推进电商业务快速发展。报告期内，亨吉利名表业务继续加大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实现

营业收入929,986,317.85元，同比下降17.76%，但营业利润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以“飞亚达” 为核心的自有品牌业务全面实施顾客研究工作，洞察把握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趋势，进一

步提炼和丰富自有品牌DNA，优化新产品投放进度，强化成本控制；加大对互联网的精准营销投入，增加品牌曝光度，提升品

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强化导购能力建设，提高渠道运营能力。报告期内，飞亚达品牌渠道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继续提升，实现营

业收入489,949,813.89元，同比下降0.97%。同时，公司新兴业务继续推进，智能表、电商业务、唯路时品牌、海外业务都实现了

较好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物业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49,145,205.51元，同比增长3.70%。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026� � 200026� � � �证券简称：飞亚达A�飞亚达B� � � �公告编号：2016-027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2016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后，于2016年8月24日

（星期三）下午14时在飞亚达科技大厦20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董事长刁伟程先

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确认并保证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后续风险评估报告》（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关联董事刁伟程、徐东升、汪名川、刘爱义、钟思均、曹振均作出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项议案，认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2016年 8月 26 日 星期五

B12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26、200026�证券简称：飞亚达A、飞亚达B�公告编号：2016-028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0887� � �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16-48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8月24日-8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8月24日下午3:00至2016年8月25日下午3:00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567,862,8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749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61,535,2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2285％。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6,327,6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20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20,668,8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4,341,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8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6,327,6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209％。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30,3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6％； 反对629,14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08％；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6,3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96％； 反对629,1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439％；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30,3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6％； 反对632,54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6,3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96％； 反对632,5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230,3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86％； 反对632,54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36,3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96％； 反对632,5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束小俊 夏彦隆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26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6]第168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股份"）的委托，指派束晓俊、夏彦隆律师

（以下简称"本律师"）就中鼎股份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47人，代表股份567,862,857股，均为截止至2016年8月1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鼎股份股东。中鼎股份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

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提案

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

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

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7,230,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629,149股，弃权3,4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0,036,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6%），反对629,149

股，弃权3,40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7,230,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632,549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0,036,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96%），反对632,549

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7,230,3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对632,549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0,036,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96%），反对632,549

股，弃权0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夏彦隆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16-100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2013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3年11月26日，公司与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

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为缓解天勐

公司的资金压力，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促进其更好发展，在天勐公司按期归还公司前期委托贷款、天勐公司控股股东勐

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天勐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153万元的前提下， 公司向天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人民币147万元。委托贷款的期限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1月24日止；贷款不计利息；手续费由天勐公司承担。

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天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3-054）、《关于向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55）详见

2013年11月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该项委托贷款已逾期，2015年11

月26日、2016年2月26日、2016年3月26日、2016年4月26日、2016年5月26日、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26日公司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关于

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16-023；2016-040；2016-052；2016-058；2016-068；

2016-081）。

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 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子公司乌多姆赛盐业有限公司制盐生产装置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资金周转困难，经公司多次催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勐公司仍未能偿还该项委托贷款及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

向其提供的借款。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已与天勐公司其他股东共同商讨有关天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问题，同时公司

将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积极追偿。有关该事项进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300209� � � �证券简称：天泽信息 公告编号：2016-053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醒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本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2016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已于2016年8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408� � � �证券简称：三环集团 公告编号：2016-33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8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特此公告。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300488� � � �证券简称：恒锋工具 公告编号：2016-053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6�年 8�月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6年 8�月 25�日，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6�年 8�月 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300152� � � �证券简称：科融环境 公告编号：2016-77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经2016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8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